
 

新竹市立光華國中 110學年度全民英檢獎勵計畫 

一、 計畫目標：為提升學生英語成效，特定此獎勵辦法 

二、 獎勵對象及資格： 

(一) 本校七、八、九年級學生 

(二) 通過全民英語各級檢定且領有證書者 

(三) 九年級且通過 2022/1/21中級一日考，以載具出示證明 

三、 辦理方式： 

(一) 學生每份證書僅能申請一次獎勵，凡敘獎過請勿重複申請。 

(二) 各班一張申請表，填寫完畢後，以班級為單位，於 110/03/17(四)~03/29(二)每日午

休，派一位同學，攜帶證書正本及申請表到教務處辦理。 

(三) 九年級學生通過中級一日考(2022/1/21)者，可於 04/01前補繳驗證書正本。 

四、 申請時間：111/03/17(四)~03/29(二)；逾期者請於 111學年度提出申請。 

五、 獎勵： 

(一) 通過初級(聽讀說寫)且領有證書者，記嘉獎乙次。 

(二) 通過中級(聽讀說寫或一日考)且領有證書者，記小功乙次。 

六、 本計畫由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   沿虛線撕下，03/29前每天午休到教務處辦理，無人申請於 03/29中午 12:35前繳回 

 

光華國中 110學年度全民英檢獎勵申請表     申請表編號：  

(1)座號請填兩碼。(2)若無人申請，仍需交回此申請表。(3)審查結果由教務處填寫。 

編號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全民英檢級數 證書✓ 身分證字號 審查結果 

1    □初級 □中級   □嘉獎 □小功 

2    □初級 □中級   □嘉獎 □小功 

3    □初級 □中級   □嘉獎 □小功 

4    □初級 □中級   □嘉獎 □小功 

5    □初級 □中級   □嘉獎 □小功 

 

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無人申請：請導師簽名，班長於 03/29(二)中午 12:35 前繳回教務處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.03.16教學組 


